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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文件

教务处〔2026〕14 号

关于启动 2026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
教育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

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36 号）精神，深入推进我校

创新创业教育工作，落实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置换制度，现启

动 2026 年西院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工作。

一、组织保障

学校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评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学

分评定委员会”），负责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与置换的审

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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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评定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学

分评定小组”），小组成员应由不少于 3名高级职称教师组成，负

责本单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评定工作。

二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范围

本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成果为 2025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获得的，符合《防灾科技学院大学生

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与置换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防科发教〔2024〕

27 号）（附件）的所有成果。

三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工作程序

（一）学生申请

2026年3月23日至4月1日，学生进行学分认定申请，本次学分

认定以线上系统申报的形式进行。

1.学分认定申请要求

请学生登录办事大厅的创新创业教育平台（西院）（网址：

https://auth.ncist.edu.cn），在该平台“素质拓展与创新学分”模块按要求

填写信息，并提供有效支撑材料（含认定时间范围内的证书、教育主

管部门文件等）。

2.创业类学分认定要求

须按文件规定，提交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网址：

https://www.gsxt.gov.cn）查询结果、工商执照及相关投资证明材料电子

版。

学生如有问题，请咨询各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任或创新创业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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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（西院）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初审

各学院学分认定小组要对学生提交的认定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

2026年4月5日前，在创新创业教育平台“素质拓展与创新学分”模

块上给出审定意见。

（三）学分认定申请复核与公示

2026年4月7日至4月10日，教务处会同相关部门对学院提交的

学分认定申请材料进行复核，复核结果报学分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

在校园网公示；公示无异议，学分认定结果计入“素质拓展和创新学

分”系统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要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评定工作，广泛动员、宣

传，按通知要求的学分认定程序和时间节点，有序组织、按时提交相

关材料。

（二）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申请材料要求真实、完整、规范，

各单位要建立专门档案，做好学分认定工作过程的相关材料归档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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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申请、审核工作杜绝弄虚作假，一

经发现，取消认定的学分。

附件：1.《防灾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与置换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防科发教〔2024〕27号）

2.创新创业学分系统使用说明

教务处

2026年3月20日

教务处 2026年3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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